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，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理念，强化支出责任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结合我校的具体情况，现将我校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基本情况
临武县水东镇大冲中心小学是一所乡镇完全小学，主要职能职责是实施小学义务教育，促进基础教育发展，以及小学学历教育和相关社会服务。临武县水东镇大冲中心小学是一所乡镇完全小学，本单位编制数23个，实有在编人数14人，退休10人，遗属12人，学生37人。
（一）部门整体收支出情况。
2024年部门决算收支完成情况。
1、收入：2024年度收、支总计235.03万元，与上年相比，增加1.72万元，增长0.01%。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235.03万元，占100%；
2、支出：2024年度支出合计235.03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235.03万元，占100%。
（二）整体支出绩效目标
决算公开：2024年，按照上级的要求，我校在临武县政府门户网站上进行了决算公开。
资产管理：根据相关文件精神，我校进行全面的资产清查，并就清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全面整改。完善了财务等管理制度确保各项资产核算准确、账实相符、管理到位。
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：近年来，我校制定、完善财务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内部制度。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分析。
从整体情况来看，我校严格按照年初预算进行部门整体支出。在支出过程中，能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。所有支出都详细制定了方案，严格按方案组织实施，并加强了监督。尤其是在专项经费支出上，我们能专款专用，按项目实施计划的进度情况进行资金拨付，无截留、无挪用等现象。完成了上级确定的教育建设、管养目标任务。实行了先有预算、后有执行、“用钱必问效、无效必问责”的新常态。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。
[bookmark: _GoBack]此次绩效评价的目的是：严格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及省、县绩效管理工作的有关规定，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的管理，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，提升部门责任意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
（二）绩效评价的主要过程。
根据绩效评价的要求，我们成立了自评工作领导小组，对照自评方案进行研究和布署，党组成员、校委会全程参与，按照自评方案的要求，对照各实施项目的内容逐条逐项自评。在自评过程发现问题，查找原因，及时纠正偏差，为下一步工作夯实基础。
三、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
一是教学质量稳中有升。坚持“质量立校，教研兴校，特色强校”办学理念，以提升教育质量为核心，广泛开展了一系列教育教研等活动，教育质量取得全面突破。
二是教师素质不断提高。通过让教师们在多种平台上，大力加强教师业务培训和信息技术应用培训。
三是项目建设推进有序。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合格学校建设，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。
根据对我校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绩效情况的检查，2024年我校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分96分，为“优”等级。
四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一是资金使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。二是绩效目标设立不够明确、细化和量化。三是教育行业长期积累的体制性、结构性问题突出，行业管理职能定位有待研究明确，行业管理体系建设亟待强化;四是教育“短板”亟待补齐，农村教育提质任务艰巨。
五、有关建议
（一）请财政根据教育事业发展的要求和实际情况，提高年初部门预算额度，将常规项目支出纳入年度预算，并增加相关项目支出预算。
  （二）把绩效评价作为部门日常性工作，建立绩效评价管理工作考核长效机制。
  （三）进一步规范绩效目标编制。在编制项目资金绩效目标时要求指向明确、细化量化、合理可行、相应匹配。
  （四）要抓好绩效评价管理部门的队伍建设和业务指导，培育教育部门绩效评价管理队伍，组建专家队伍并加强业务培训。

六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：无

